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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明确职业病
诊断鉴定收费标准

首次鉴定3600元/例
□记者 钟起的

本报讯 近日，省发改委、省财政厅
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了我省职业病诊断
鉴定收费标准。

省级和地市级卫生健康部门依法
对职业病诊断争议（当事人对职业病
诊断过程、结论等存在争议）进行技术
鉴定时，向申请鉴定的当事人所在单
位收取职业病诊断鉴定费。收费标准
为首次职业病诊断鉴定（地市级）3600
元/例，再次职业病诊断鉴定（省级）
3600元/例。

省发改委、省财政厅要求，上述收
费应通过政府网站等媒体向社会公开
收费项目、标准、依据，收费使用省财政
厅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收费资金上缴
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我省出台科技条
件平台专项和经费管理
暂行办法

野外观测站等平台
最高补助100万元
□记者 刘兵

本报讯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近日
出台《海南省科技条件平台专项和经
费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
法》），从2月12日起施行。

《暂行办法》指出，海南省科技条
件平台是我省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包括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省
研发支撑平台、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
平台等。

《暂行办法》规定，平台专项经费
实行专款专用、单独核算，严禁任何
单位和个人挤占、截留、挪用。平台
专项经费支持方式分为“一事一议”
和后补助等方式。“一事一议”支持方
式适用于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和省实验室（省 技 术 创 新 研 究 院）
等。后补助适用于省重点实验室、省
科技资源库（馆）和科学数据中心、省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及增设的新
平台类型等。

各类平台经费支持标准
●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省实验

室（省技术创新研究院）。采取“一事
一议”方式支持。

●省重点实验室。根据周期考核
等次，给予不超过100万元／个的运行
补助经费。

●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根据周
期考核等次，给予不超过100万元／个的
运行补助经费。

●省科技资源库（馆）和科学数据
中心。根据周期考核等次，给予不超
过100万元／个的运行补助经费。

●省院士创新平台、省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省大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
平台的经费支持标准，按照其管理办
法或实施细则执行。

●增设的新类型平台，年度运行
补助经费不超过 100 万元。由省科技
厅按照本办法第五章规定进行验收与
考核后确定支持方式和额度。

本报讯 日前，省教育厅印发《关
于做好2022年我省高职（专科）升本
科招生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明确2022年我省专升本招生考
试时间将于4月9-10日进行，考试实
行网上报名及网上缴纳考试费，报名
时间为1月21日至1月26日17：30。

根据要求，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
报名：1.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普通高职
（专科）层次的2022年应届毕业生或海
南省生源在省外普通高等学校的普通
高职（专科）层次的2022年应届毕业
生；2.高职（专科）毕业生及在校生（含
高校新生）在海南应征入伍，退役后完
成高职（专科）学业的退役大学生士兵。

2022年我省专升本招生设立原
“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毕业生”和“退

役大学生士兵”两个专项计划。符合
专项计划报考条件的考生，可在
《2022年海南省高职（专科）升本科招
生院校和专业》范围内选择填报志
愿。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的考
生须选择有相应招生计划的专业填
报，所填报的本科专业应与就读的高
职（专科）专业大体对应。

2022年我省专升本考试实行网
上报名及网上缴纳考试费，报名时
间为 2022 年 1 月 21 日至 1 月26日
17：30，逾期不再受理。考生在规定
时 间 内 登 录 海 南 省 考 试 局 网 站
（http：//ea.hainan.gov.cn/），进入专
升本报名系统，填写信息并上传照片、
缴费。5月17日前考生成绩将在省考
试局网站上公布。 记者 林文星

受理转学申请
本报讯 为做好2022年春季学期转

学工作，日前海口市教育局印发通知，
明确转学申请受理时间为1月15日至1
月21日，全市公办中小学幼儿园在此期
间安排专人接听转学工作联系电话，受
理家长申请。 记者 林文星

住址迁移、监护人工作
调动等可申请转学

根据《海口市中小学幼儿园转学工
作办理流程》，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由于
家庭住址跨乡镇迁移、监护人跨县（市、
区）工作调动或因身体、心理等特殊原
因不能在原学校继续就读的，可以申请
办理转学。幼儿园学生转学条件参照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转学条件。

普通高中学生由于家庭住址跨市
县迁移、监护人跨市县工作调动或因身
体、心理等特殊原因不能在原学校继续
就读的，可以申请办理转学。省内转学
的，其中考成绩必须达到拟转入学校当
届统招录取分数线。跨省转学的，按与
原就读学校同类同级的原则，转入法定
监护人居住地附近的高中学校。

申请人持学生及监护人身份
证、户口本（或有效的居住证），以
及住址变动或工作变动等相关证
明材料，申请办理转学手续。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转学的，按
照划片就近原则，到住地划片对应
的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提出转
学申请（划片范围以最近年度公布
的招生工作实施细则相应内容为
准）；普通高中转学的，到住地附近
的与原就读学校同类同级的高中
学校提出转学申请。

学生法定监护人为A、B类人
才的，向省人才服务中心“一站

式”服务窗口提出转学申请。属
于C、D、E类人才的，向海口市行
政服务中心教育窗口（联系电话
68526732）提出转学入学申请，并
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申请人亦可按照就近就便原
则，直接向住地划片对应的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或住地附近与原就读
学校同类同级的高中学校提出转
学申请。符合条件的军人子女，可
由家长通过部队政治部门向海口
警备区申请。随迁的消防救援人
员子女可由家长通过消防救援部
门与市、区教育部门接洽。

申请人持材料到拟转入学校提出转学申请

学校将按照转学的条件和程
序对申请人提出的转学申请进行
申核。同意转学的，由学校按规定
在学籍管理信息系统上发起转学
办理申请。符合转学条件，但由于
学位已满无法办理转学的，由学校
进行登记，连同申请人提交的转学
材料一并上报上一级教育行政部

门，协调统筹安排。不符合转学条
件的，学校向申请人说明原因，做
好解释说明工作。

1月26日前，中小学幼儿园将
同意接收的名单上报上一级教育
行政部门。海口市、区教育部门将
根据转学办理工作指引，在2月10
日前完成名单审核。

1月26日前上报名单，2月10日前教育部门完成审核

通知强调，按照国家和我省有
关控制班额规定，原则上，幼儿园
小班班额应控制在 25 人以内、中
班班额应控制在 30 人以内、大班
班额应控制在 35 人以内；小学班
额应控制在 45 人以内、中学班额
应控制在 50 人以内（个别新建学
校按 40 人/班标准建设等除外）。
市属民办学校幼儿园参照国家规
定的班额标准及当年度招生计划
数，如现班额低于该标准，可根据
实际情况考虑接收转入，按转学工
作流程办理转学。

海口市、区教育局将加强对转

学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对不主动服
务群众，而以简单粗暴的态度对待
家长，不按政策解释，推诿扯皮，引
发群众不满意，导致问题、矛盾上
移的，责令即刻改正；对于因审核
把关不严、接收不符合转学条件学
生的，除责令转入学校退回已转入
的学生外，还将按照管理权限，提
请有关部门追究相关领导和责任
人的责任。海口市教育局将对全
市各学校进行随机调查暗访，一旦
发现学籍管理工作存在违规违纪
行为，将严肃处理。海口市教育局
转学咨询电话：68724630。

控制班额：小学45人以内、中学50人以内

我省高职（专科）升本科招生工作启动

1月21日至26日报名

海口明确春季学期转学工作流程及条件

1月15日至21日


